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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列各項 ：

1. 已完成副舵手章。 

2.   (i)  讀解一個著有方向及度數之羅盤 ，包括其偏差及自差之分別。 

(ii) 辨認及明瞭海圖上之 “ 符號及略字 ”解釋羅盤之用途 ，海圖測探基線 (CharI Datum)之意義 ,並能提供潮汐漲退情況。 

(iii) 熟悉各類通用之浮泡、警標、燈塔及導航燈船隻 ，常用之危險、颺風、霧及遇難訊號 ，包括飛機之遇難訊號。 

(iv) 明瞭預測天氣之氣壓計並能解釋海圖比例及蒲爾福(Beaufort)風力計。

 (v) 對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有所認識。 

(vi) 明瞭本地船艇規條 ,包括海港條例、水域界限及本地拯救設施。 

3.    完成一項不少過三次在本地水域航行或在本地水域作一短程探索。此航程須對本地水域作領港及氣候倩況之研究。所有航程須有指定之目標及安排如下: 

(i) 考生須負責領導一隻不少過五公尺之划艇及風帆或領導一隻不少過五公尺之划艇及內眩機動艇作為團內之海土活動。

 *據本港海上活動小姐委員會所訂,但不少過沿岸24公里和朝海6公里之線。 

(ii)   能在海圖上預定3條航線,避免急流,此等航線無須指定目的地,但須根據(i)段所提之界限進行一項之連接3條航線之航向,運用相交方 位測定位置及推測位置法來測劃船的位置。 

(iii)  作一次夜間航行(如需要指導,可給予適當之海上情況指示),使考生能熟習夜航燈、航道,航行及碇錨之船隻、訊號燈及共他有關之特徵。 

(iv)  考生需示範對潮汐、流向及力量、漲退之認識 ,並能以測探儀在深水及淺水處測度水深。 

(v)   觀察在航行中之船隻 ,包括正在下網之漁船 ,知曉若干捕魚區域及有關之特權。

vi)  本地危險水域有所認識,例如暗礁、受不尋常之天氣影響水域、沙灘、暗石、海底障礙物、未經標明之沉物及其它有關之危險特徵'並能辨認各類浮泡、訊號燈和其他醫告訊號,包括聲號。 

(vii) 能指導各種不同船艇之停泊位置及小艇之緊急著陸地點。 

(viii)能以聲號或燈號收發摩士密碼之 ',V"字或 ',SOS',。 

註 :此等航程通常是由童軍負責領導該艇並須於事前編集有關資料,但遇有困難時,例如處於繁忙水 域,對潮汐不清楚等,則可由成年觀察者陪同或在指定情況下給予適當指導。 

4.   參加一隊划船、風帆或機動船作訓練旅程,作為該隊成員之一或同時擔任領 航工作。 

註 : (l)此旅程可與副舵手章,,冒險"一項相同,惟考生不能同時將此旅程作為考取副舵手章之冒險項目。 

(2)考生可負責領導同行之水手。 

(3)考生可參予其他青年機構所安排同樣程度之航程作為領港員 

(4)此旅程可與舵手章',冒險"一項相同,如考生為負責領導是次航程者,則可視乎其成績將此航程作為同時考取舵手章之',冒險"項目及領港章之第4項。 

(5)此航程須超過l 0公里而持續24小時並須露營一晚。 

(6)其他代替項目(必須由有關人仕批准)在帶備足夠整個航程之配備並有3艘獨木舟共同參予之情況下,舵手章"冒險"項目亦可作為考取領港章之第4項。

(7)考生須預先呈交一份摘要(以筆記形式及插圖),內容包括預定之航行路線及目的地、潮汐 及水流、預先安排之浮泡、航程時間及緊急通訊等。
(8)在完成航程後,考生須與主考討論是次航程。利用交叉方位及轉鏡儀等在海圖上指出實際航線 :並特別注意潮汐及/或水流/港口、海峽及河口之水深等及作一口頭報告何關任何特則觸目之事物包括燈、天氣情況、海上交通情況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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